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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
謹此提述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有關持

續關連交易租賃協議之續期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

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進一步宣佈董事於租賃協議中並無任何重大利益，而彼等概無就批准租賃協

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表決。

承董事會命

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
侯國俊

中國新疆，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六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侯國俊先生（主席）、師祥參先

生、尹修發先生、李雙全先生、朱嘉冀先生及陳林先生；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

別為何林望先生、顧烈峰先生、夏軍民先生、王雲先生及麥敬修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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